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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CCS 产品检验指南规定了拟申请 CCS 认可/检验的船舶入级产品、授权法定产品的适用

技术要求及检验试验要求。 

本指南并不限制用户采用其它试验方法和要求，但相关试验方法及要求应不低于本指南

的要求。 

本指南由 CCS 编写和更新，通过网址 http://www.ccs.org.cn 发布，使用相关方对于本社

指南如有意见可反馈至 mp@ccs.org.cn。 

 

 

 

 

 

 

历史发布版本及发布时间：W-15（201510） 2015-10 

 

本版本主要修改内容： 

对“6.2管件的原材料要求”进行修改，与规范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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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质管件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船舶管路系统用钢质管件的工厂认可及认可后的单件/单批检

验。海上设施管路系统用钢质管件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以下简称《钢规》）； 

2.2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3  定义 

3.1  钢质管件（以下简称管件）：系指采用钢质材料制成的用于管路连接

的弯头、三通、四通、异径管、法兰、管帽、翻边、支管座等管路附件。管件可

用钢质管段、锻件经热成形或冷成形而成，也可用钢板热成形或冷成形成为一个

或多个壳体并焊在一起而成。 

4．图纸资料 

拟取得 CCS 工厂认可的单位，应按照本条要求提交如下图纸资料。 

4.1  应将本指南总则 3.2.1 条要求的图纸资料提交 CCS 备查；需取得 CCS 

认可的生产焊接管件的制造厂，应向 CCS 提交管件的焊接工艺文件，包括含焊

接工艺认可所规定的全部细节在内的焊接工艺规程，如管件的焊缝特征、焊接技

术条件及焊接材料、焊接工艺和热处理及焊缝的检查方法等。 

4.2  提交 CCS 批准的图纸资料包括： 

(1)  型式试验大纲。 

5  焊接工艺评定 

对生产钢板制焊接管件的制造厂应按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要求，进

行焊接工艺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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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计技术要求 

6.1  对于管件产品的认可，其认可要求将根据 CCS 规范和制造厂采用的公

认标准进行确定。 

6.2  管件的原材料要求： 

6.2.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6.2.2  制造厂如系采用非 CCS 认可钢厂的原材料进行管件生产，认可试验

过程中验船师应按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3、4、5 章的要求或按 CCS 

接受的标准完成对原材料的检验工作； 

6.2.3  管法兰一般应采用锻制材料制造，不推荐用钢板或型钢制造。钢板仅

可用于法兰盖、衬里法兰盖、板式平焊法兰、对焊环松套法兰和平焊环松套法兰。

铸造材料仅适用于整体法兰。 

6.3  管件的热处理要求： 

6.3.1  所有管件均应按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或其它相应公认标准或材

料技术说明书对材料所规定的热处理或热加工状态进行热处理。 

6.3.2  对规定用正火并进行过热成形的铁素体钢，如果通过热成形操作能达

到其相应的组织结构，则随后的热处理可予取消。 

6.3.3  对冷成形管件通常要求在成形后重新进行热处理。如不拟采用这种处

理，则制造厂必须证明完工部件仍能满足所规定的性能。 

6.3.4  对系由热成形或冷成形元件焊接在一起而成的管件，其热处理方法应

在焊接工艺认可试验时确定。 

6.4  管件的性能要求：所有完工状态下的管件必须具有其所采用原材料所

规定的全部特性。 

如对采用无缝管制成的管件的许用压力值就是按同等材料承受内压的无缝

管直管段进行计算的。 

6.5  管件的标识 

制造厂应在已验收合格的管件表面清晰地标示下列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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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2)  管件规格，包括公称尺寸和壁厚等级； 

(3)  生产批号； 

(4)  材料牌号和/或钢级标记； 

(5)  产品代号（按生产时的执行标准规定）； 

(6)  标准编号； 

(7)  本社检验标志。 

当管件规格不能进行完整标识时，可逆上述顺序省略识别标志或采用标签进

行标识。 

7  典型样品的选取 

7.1  型式认可典型样品的选取应能覆盖申请认可的产品种类、范围和具有

代表性的规格。 

7.2  不需要对规格、壁厚及材料的所有组合情况进行逐一验证。一个代表

性管件得出的合格验证试验可代表下述范围内的其它管件： 

7.2.1  规格范围：一个试验管件可以用来对公称尺寸 DN 规格大小为试验

管件的 0.5 ～2 倍的类似比例的管件进行合格评定。非异径管件的验证试验可以

用来对相同型式异径管件进行合格评定。异径管件的验证试验可以用来对较小规

格的异径管件进行合格评定。 

7.2.2  厚度范围：一个试验管件可以用来对 t/D（t---管件公称壁厚；D---管

件公称通径）比值为试验管件的 0.5~3 倍的类似比例管件的设计进行合格评定。 

7.2.3  材料级别：由各种级别钢材制造的几何尺寸相同管件的承压能力直接

与各种级别材料的抗拉强度成比例。因此，只需试验单一材料牌号的样品管件即

可验证该管件的设计。 

8  型式试验 

8.1  型式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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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管件的型式试验项目如下： 

(1)  外观检查； 

(2)  尺寸和形位公差； 

(3)  化学成分分析； 

(4)  硬度试验； 

(5)  拉伸试验； 

(6)  V 型缺口低温冲击试验（低温韧性钢）； 

(7)  金相检验； 

(8)  晶间腐蚀试验（奥氏体不锈钢）； 

(9)  无损检测； 

(10)  耐压试验； 

(11)  爆破试验； 

(12)  其他试验。 

8.1.2  管件的型式试验项目依据不同材料和不同的使用范围而有所区别，认

可时应由 CCS 和制造厂按具体要求共同商定。 

8.2  试验要求 

8.2.1  外观检查： 

所有成品管件在进行外观质量目测时，内、外表面应光滑，表面无油污，不

得有裂纹、过烧、疤痕、起皱、机械拉痕、凹陷等有损强度和外观的缺陷。 

8.2.2  尺寸与形位公差： 

管件的几何尺寸和形位公差应符合公认标准中相关条款的规定。 

8.2.3  化学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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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件的化学成分应与其原材料相一致，并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第 1 篇第 3，4，5 章和/或公认标准要求。 

8.2.4  硬度试验： 

管件的硬度值应符合公认标准中相关条款的规定。一般同一管件上布氏硬度

的差值应在 HB25 以内。 

8.2.5  拉伸试验： 

(1)  为制备试样，管件制造厂应提供附加管件或制造带有延伸长度的管件；

锻制管件制造厂亦可提供具有与管件相同的最终热处理状态的同批母

材。根据管件的几何形状对横向试样或纵向试样进行拉伸试验； 

(2)  管件拉伸试验的试样加工与试验方法参照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2 章的要求进行。其试验结果应符合《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

第 3、4、5 章和/或公认标准的要求。 

(3)  对 DN100 及以下的钢制管件，可予免除拉伸试验； 

8.2.6  V 型缺口低温冲击试验（低温韧性钢）： 

(1)  取样总体要求参照 7.2 和 8.2 (5)； 

(2)  本试验仅适用于壁厚≥6mm 且几何形状允许进行冲击试验的管件； 

(3)  对由奥氏体钢管成形并经热处理的管件，如拟用于设计温度不低于-105℃ 

的条件下，经 CCS 同意后可予免除该试验。 

8.2.7  金相检验： 

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应满足公认标准的要求。 

8.2.8  晶间腐蚀试验： 

对奥氏体不锈钢材料制成的管件应进行晶间腐蚀试验，其试验方法和试验结

果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2 章第 7 节和/或公认标准的要求。 

8.2.9  无损检测： 

成品管件按 CCS 接受的公认标准进行无损检测。磁性材料管件应进行磁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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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伤检验；奥氏体不锈钢材料管件应进行渗透探伤检验；钢板制管件的焊缝应进

行 100%射线探伤检验。无损检测的结果应符合公认的标准中相关条款的规定。 

8.2.10  耐压试验： 

对按本指南要求进行制造并检验合格的管件，不要求单独进行耐压试验。但

所有管件应能经受与管件材料、公称尺寸及壁厚相同的无缝钢管同样要求的耐压

试验压力而无泄漏或有损于其使用性能的缺陷。具体要求可参照 CCS《材料与

焊接规范》第 1 篇 4.1.8 的要求执行。 

8.2.11  爆破试验： 

(1)  爆破试验是一种对管件设计进行验证的破坏性试验。爆破试验常用水或

其它适用液体作为试验介质。爆破试验应在 CCS 可接受的权威试验机

构进行，进行爆破试验的管件连接和爆破试验是否合格的判定应符合不

同管件制造标准的要求。 

(2)  管件的爆破压力值的计算根据不同的管件而有所区别： 

①  对钢制对焊无缝管件和钢板制对焊管件，其爆破压力不得小于根据

与之相焊接的同壁厚及规格的同材质直管段而计算的 P 值的

105%： 

P=2RmT/ D MPa 

式中：P—直管段的计算爆破压力，MPa； 

Rm—直管段材料的实际抗拉强度（在表试验管件的试样上测得），

应满足规范或标准中最小抗拉强度的要求，单位为 MPa； 

T —直管段钢管的公称壁厚，mm； 

D— 直管段钢管的外径，mm 。 

②  工厂认可时，应根据典型样品的选取原则，选取涵盖认可范围内的

管件（一般取 90°弯头或三通）进行爆破试验； 

③  工厂认可时，如制造厂能够提供近期已在本社接受的权威机构进行

完爆破试验的合格试验报告（试验时间至认可时不得超过 2 年），

且该管件的规格满足本社工厂认可时的取样要求，对该种材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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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爆破试验可予免除。 

9  单件/单批检验 

9.1  管件应由 CCS 认可的工厂进行制造。认可后的管件的单件/单批检验项

目具体应包括： 

(1)  外观检查； 

(2)  尺寸和形位公差； 

(3)  化学成分分析； 

(4)  硬度试验； 

(5)  拉伸试验； 

(6)  V 型缺口低温冲击试验（低温韧性钢）； 

(7)  无损检测； 

(8)  订货方要求进行的其它试验项目。 

9.2  管件材料试验的组批原则 

(1)  为进行管件的机械性能试验，管件应按规定分成若干试验批。试验批的

基数可参照表 1 执行： 

管件的试验批                              表 9.2 

通径DN(mm) 试验批基数(个） 

<100 ≤200 

≥100～<200 ≤100 

≥200～<350 ≤50 

≥350 ≤25 

续表 9.2 

注： ①  本表试验批适用于900 弯头； 

②  每一试验批的弯头数量，若弯头为1800 时为表列数的1/2，弯头为450 时为表列

数的2 倍； 

③  其它管件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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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硬度试验，按最少 10%（但不少于 3 个）进行试验；但对 DN>200 的

管件，应按 100%进行试验。 

(3)  每一试验批应至少进行一个试样的拉伸试验，但满足8.2(5)要求者除外； 

(4)  V 型缺口低温冲击试验（低温韧性钢）：每一试验批应至少进行一组

试样的冲击试验，但满足 8.2(6)要求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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